
教育部司局函件

教人司(2019] 334号

关千转发《人力资源杜会保障部财政部关
千完善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

机制的指导意见）的通知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完善事业单位

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C 2019 J 

8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研究贯彻落实， 切实发挥收入分

配激励导向作用， 激发高层次人才创新创造活力， 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 促进学校快速健康发展。

各学校可根据本校实际， 对高层次人才的具体条件、 比

例数量、 监督考核、 绩效评估等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， 并

于9月30日之前报我司。我司将在学校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

抓紧制定上述相关工作的具体实施细则 。

联系方式： (010) 66097731 66096523 

gongzi@moe.edu.cn 


















